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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1-020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提供担保全年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杉金光电（苏州）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杉杉新能源有限公司 

杉杉能源（宁夏）有限公司 

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郴州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 

福建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湖州杉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 

内蒙古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限公司 

宁波尤利卡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宁波永杉锂业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杉杉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 

富银融资租赁（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福建常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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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174.985亿元（币种为人民

币或等值外币），其中对合并范围内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165.035亿元（币种

为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9.95亿元（币种为人民币

或等值外币）。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已实际提供的对外

担保余额为491,304.42万元（含合并范围内互相担保）。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对参股公司的担保存在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上述担保议案尚需提请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法定代表

人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适应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根据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

法》（2016 年修订）等有关制度规定，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 2021 年拟提供担保额度具体如下（币种为人民币或等值

外币）： 

（一） 母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1、 杉金光电（苏州）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不超过 450,000 万元； 

2、 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超过142,050万元； 

3、 湖南杉杉新能源有限公司不超过30,000万元； 

4、 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不超过105,000万元；  

5、 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不超过28,000万元； 

6、 郴州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不超过9,000万元； 

7、 福建杉杉科技有限公司不超过8,000万元； 

8、 湖州杉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不超过10,000万元； 

9、 内蒙古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不超过10,000万元； 

10、 内蒙古杉杉科技有限公司不超过22,500万元； 

11、 上海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不超过28,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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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东莞市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不超过9,000万元； 

13、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限公司不超过55,000万元,其中37,000万元为项

目贷款担保，有效期为五年，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16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4、 宁波尤利卡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尤利卡”）及其下属子公司不

超过142,000万元； 

15、 宁波永杉锂业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不超过96,000万元。 

（二）下属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1、 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不超过100,000万元担保。 

（三）下属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额度 

1、 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杉杉能源”）

为其全资子公司湖南杉杉新能源有限公司（下称“杉杉新能源”）提供不超过

185,000万元担保； 

2、 杉杉能源为其全资子公司杉杉能源（宁夏）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20,800

万元担保； 

3、 杉杉新能源为杉杉能源提供不超过50,000万元担保； 

4、 尤利卡为其下属子公司提供不超过20,000万元担保； 

5、 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宁波永杉锂业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提供不超过30,000万元担保。 

（四）母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1、 杉杉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杉杉品牌”）不超过20,000万元。 

（五）为参股公司提供的关联担保额度 

1、 公司为参股公司富银融资租赁（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富银融资

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不超过72,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副董事长庄巍先生任富银融资股份董事长，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为富银融资股份提供的担保事项构成

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担保事项时，关联董事庄巍先生回避表决，其他

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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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杉杉能源为其参股公司福建常青新能源提供不超过7,500万元人民币担

保。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董事、总经理李智华先生任福建常青新能源副董事长，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杨峰先生任福建常青新能源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杉杉能源为福建常青新能源提供的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

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担保事项时，关联董事李智华先生、杨峰先生回避表决，

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经公司于2021年4月2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在

符合国家有关政策的前提下提供上述担保。在额度范围内授权法定代表人签署具

体的担保文件。期限为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日。 

上述担保议案尚需提请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62,800.9229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

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日丽中路777号（杉杉大厦）801室，法定代表人：郑永刚，

经营范围：服装、针织品、皮革制品的批发、零售；商标有偿许可使用；自营和

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

除外；锂离子电池材料的批发、零售；房屋租赁；实业项目投资（未经金融等监

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

融业务）；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服装、针织品、皮革制品、锂离子电池材料的

制造、加工。 

2、 杉金光电（苏州）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10,000万美元，公司持有其70%

股份，LG化学持有其30%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苏州市张家港市

杨舍镇塘市街道汤桥中路2号1室,2室,3室，法定代表人：郑永刚，经营范围：许

可项目：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光电子器件销售；电子专用材料

销售；采购代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市

场营销策划；销售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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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成立于2020年10月，尚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3、 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7,884.5492万元人民币，

公司间接持有其68.64%股份，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麓

谷麓天路17-8，法定代表人：彭文杰，经营范围：新材料及主营产品的研究和开

发，电池材料及其配件的研究、开发、生产、加工、销售及其相关的技术服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 

4、 湖南杉杉新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5,000万元人民币，公司间接持有

其68.64%，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宁乡金洲新区金洲大道东166号，法

定代表人：彭文杰，经营范围：新能源、新材料、电池材料及其配件的研究、开

发、生产、加工、销售及相关的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

家限制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5、 杉杉能源（宁夏）有限公司，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间接持

有其68.64%股份，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长城路以西、

世纪大道以北长城路33号，法定注册人：彭文杰，经营范围：动力型锂电材料的

生产及销售；新材料及主营产品的研究和开发；电池材料及其配件的研发、生产、

加工、销售；镍酸锂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自营和代理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氧化钴、氧化镍、碳酸锂（以上不含国家限制和禁止的产品及危险化学品）

的研发、生产、销售***。 

6、 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3,000万元人民币，公司间接

持有其80.02%股份，上海杉翀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其16.97%

股份，上海杉翮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其3.01%股份，为公司

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望春工业园区聚才路1号，法定代

表人：姜宁林，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及其他炭素材料的研究开发、制

造、加工及批发、零售；锂离子电池材料的批发、零售；机电产品、五金工具的

销售；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制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

技术除外以及其他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或无需经营许可的项

目和未列入地方产业发展负面清单的项目。 

7、 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间接持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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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2%股份，上海杉翀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其16.97%股份，

上海杉翮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其3.01%股份，为公司控股子

公司，注册地址：浦东新区曹路镇金海路3158号2幢，法定代表人：李凤凤，经

营范围：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及其他炭素材料的研究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自行开发产品生产、加工及销售，实业投资，仓储（除危险品），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

易，附设分支机构。 

8、 郴州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间接持有

其80.02%股份，上海杉翀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其16.97%股份，

上海杉翮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其3.01%股份，为公司控股子

公司，注册地址：资兴经济开发区江北工业园，法定代表人：刘军强，经营范围：

锂离子电池材料、电子产品、碳素制品、石墨制品及其它新材料的研究开发、制

造、销售、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实业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

易，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附设分支机构。

（国家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涉及前置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9、 福建杉杉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间接持有其

80.02%股份，上海杉翀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其16.97%股份，

上海杉翮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其3.01%股份，为公司控股子

公司，注册地址：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大甲镇大甲村（大甲工业集中区第十期1

号宗地），法定代表人：刘铁军，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及其他碳素材

料的研究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生产、加工及销售；实业投资；

仓储（除危险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三来一补”业务。 

10、 湖州杉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公司间接

持有其80.02%股份，上海杉翀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其16.97%

股份，上海杉翮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其3.01%股份，为公司

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浙江省湖州市港南路1800号，法定代表人：黄月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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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范围：新能源技术的研发，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生产，销售自产产品，货物和

技术进出口。 

11、 内蒙古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间接

持有其80.02%股份，上海杉翀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其16.97%

股份，上海杉翮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其3.01%股份，为公司

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楼312，

法定代表人：刘军强，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材料、锂电池负极材料、电子产品、

碳素制品、石墨制品及其新材料的研究开发、制造、销售及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实业投资。 

12、 内蒙古杉杉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间接持

有其80.02%股份，上海杉翀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其16.97%

股份，上海杉翮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其3.01%股份，为公司

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装备制造产业园区新规划区

装备大道46号，法定代表人：耿海龙，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

项目：新能源汽车、储能、消费电子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及其他碳素材料的研

究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生产、加工及销售；实业投资；仓储

（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三去一降”业务。 

13、 上海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间接持

有其80.02%股份，上海杉翀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其16.97%

股份，上海杉翮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其3.01%股份，为公司

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新杨公路860

号10幢，法定代表人：李凤凤，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从事新材料科技领域内的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石墨及碳素

制品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 

14、 东莞市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间

接持有其100%股份，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址：东莞市南城区亨美水濂澎峒

工业区二期厂区5厂房，法定代表人：刘杨，经营范围：研发、加工、产销：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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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电池、锂离子电池材料（不含化学危险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批发（不设储存）碳酸（二）甲酯、乙酸乙酯、碳酸（二）乙酯（凭有效

许可证经营）；危险货物运输（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15、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6,405万元人民币，公司间

接持有其82.25%股份，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5.91%股份，洛阳森蓝化工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1.84%股份，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浙江省衢

州市柯城区华荫北路62号，法定代表人：刘杨，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

品生产；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工产品销

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有色金属合金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

售；企业管理咨询。 

16、 宁波尤利卡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

持有其90.035%股份，王明来、袁南园等14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其9.965%，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望春工业园区杉杉路181-197

号，法定代表人：王明来，经营范围：太阳能、风能技术的开发、咨询、服务及

转让；太阳能、风能发电设备及配件、半导体材料的制造、加工及销售；电力工

程、建筑工程、送变电工程、新能源工程的设计、施工、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制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

外，不含进口商品分销业务。 

17、 宁波永杉锂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公司持有其100%

股份，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

一号办公楼4240室，法定代表人：杨峰，经营范围：碳酸锂的研发与销售；化工

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批发；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除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 

18、 杉杉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3,340万元人民币，公司持有

其19.37%的股权，为公司参股公司，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望春工业园

区云林中路238号，法定代表人：骆叶飞，经营范围：品牌运营管理；品牌策划；

http://www.qichacha.com/firm_fed49b84f2787acc27d2285fa68c6861.html
http://www.qichacha.com/firm_0a4ffd5f1ead6365287ad76dd0291aaa.html
http://www.qichacha.com/firm_0a4ffd5f1ead6365287ad76dd0291aa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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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针纺织品、皮革制品、劳动防护用品的制造、加工、批发、零售。 

19、 富银融资租赁（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5,934万元人民币，

公司间接持有其19.60%股份，为公司参股公司，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

区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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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173,944.14 102,936.93 14,062.34 102,936.93 71,007.21 241,023.16 7,991.35 

郴州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 23,220.17 7,238.73 4,000.00 5,881.71 15,981.44 9,976.53 560.77 

福建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31,423.34 10,493.04 800.00 8,316.81 20,930.31 40,212.62 1,393.08 

湖州杉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2,453.76 11,133.69 5,000.00 10,912.40 11,320.07 39,317.81 422.23 

内蒙古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 72,663.91 52,267.17 - 45,187.89 20,396.75 10,562.04 2,188.41 

内蒙古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187,075.22 141,100.45 - 135,333.81 45,974.76 85,325.44 2,487.27 

上海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 42,590.42 29,960.25 - 29,960.25 12,630.18 38,931.60 2,630.18 

东莞市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28,859.03 6,596.26 - 6,519.56 22,262.77 19,894.58 2,240.49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限公司 67,694.68 52,155.59 23,998.93 44,633.31 15,539.09 42,355.47 -2,206.04 

宁波尤利卡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113,933.09 86,375.84 61,250.36 85,512.22 27,557.25 68,676.19 157.58 

宁波永杉锂业有限公司 50,150.53 2,833.09 21,027.27 2,833.09 47,317.45 26,204.82 -2,074.07 

杉杉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 84,439.15 67,218.53 20,224.44 67,218.53 17,220.62 64,107.09 -8,485.30 

富银融资租赁（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106,181.48 63,362.01 32,163.98 47,833.74 42,819.47 7,258.49 -448.50 

福建常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4,213.28 80,959.08 34,752.99 42,606.09 13,254.20 58,178.59 4,213.11 

说明：经审计数据。部分合计数与各相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小数点四舍

五入造成。 

三、反担保 

2020年2月1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

股子公司杉杉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48.1%股权转让的议案》，同意在公司股东大

会批准的前提下，连续三年为杉杉品牌提供运营资金授信担保，担保额度分别为

第一年不超过人民币三亿元、第二年不超过人民币两亿元、第三年不超过人民币

一亿元。杉杉品牌须按照公司授信担保条例向公司支付担保费用，且交易对方已

将其所持合计杉杉品牌51.1%股权质押予公司作为反担保。 

2020年11月18日，公司总经理办公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富

银融资租赁（深圳）股份有限公司22%股权转让的事项，同意公司在履行法定对

外担保审批程序的授权范围内，为富银融资股份提供为期三年的运营资金授信担

保，且在签署具体担保协议时将要求富银融资股份第一大股东提供反担保并签署

相应的反担保协议。 

福建常青新能源同意以其合法拥有的部分固定资产为标的，为担保人杉杉能

源提供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一）公司董事会意见 

1、对上述合并报表范围内提供担保的全年额度，主要系在担保风险可控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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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综合考虑各公司生产经营、筹融资活动的实际需要。 

2、公司为参股公司杉杉品牌、富银融资股份提供的担保额度，系根据公司

与交易对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而进行，且有相关反担保措施。 

3、杉杉能源为参股公司福建常青新能源提供的担保额度系根据参股公司实

际业务开展的需要，有助于福建常青新能源高效、顺畅地筹集资金,进一步提高

经济效益，且有相关反担保措施。 

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提供上述担保。 

（二）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及相关子公司2021年度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的担保全年额度系根

据公司及各子公司实际业务开展的需要，为其提供担保有助于公司及各子公司高

效、顺畅地筹集资金,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 

2、公司为参股公司杉杉品牌、富银融资股份提供的担保额度，系根据公司

与交易对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而进行，且有相关反担保措施。 

3、杉杉能源为参股公司福建常青新能源提供的担保额度系根据参股公司实

际业务开展的需要，有助于福建常青新能源高效、顺畅地筹集资金,进一步提高

经济效益，且有相关反担保措施。 

本次担保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

法有效。我们同意上述担保额度。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760,092.45万元（含合并范围内互相担保），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的

对外担保额为491,304.42万元（其中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118,275.49

万元，实际担保额为48,362.51万元），上述数额分别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61.26%和39.60%，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日 


